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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案規劃設計服務費之調整問
題--兼談工程會調解實務

謝礎安 律師
2023.09.28



常在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務
 由蔡六乘律師及蔡中曾律師父子於民國54年設立，至今已近60年歷史。

 目前約50名律師，執業年資超過10年以上的資深律師多達30位。

 提供全方位的法律專業服務，範圍包括：

• 跨國投資、公司合併與收購
• 銀行、保險、金融、證券
• 智慧財產權
• 公平交易法
• 勞工、稅務、公共工程及政府採購
• 訴訟、仲裁、其他爭議解決及跨境爭議解決

 以量身訂作的精緻法律專業服務讓客戶瞭解其所遭遇的問題在法律及程
序上所處的立場與宜採行的因應措施，有效地協助客戶擬訂計畫及策略，
進行磋商及談判。

 參與國際組織Lex Mundi、亞洲區域律所會議(Asia Regional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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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肯定
 2023 Global Law Experts

• 「Government Procurement Law Firm of the Year in Taiwan – 2023」
• 「 Full Service Law Firm of the Year in Taiwan – 2023」
• 「 Dispute Resolution Law Firm of the Year in Taiwan – 2023」

 Legal 500 Asia Pacific 2023
• Dispute Resolution及Insurance 等領域獲評為「Taiwan TOP-TIER 

FIRM」

 Benchmark Litigation Asia-Pacific Awards 2023
• 「台灣年度最佳律師事務所(Taiwan Firm of the Year) 」

 Asialaw Profiles 2023
• Corporate 及Dispute Resolution等領域獲評為「OUTSTANDING」
• Insurance等領域獲評為「RECOMM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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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客戶

 國內主要金融機構

 國內上市櫃公司、興櫃公司及知名企業

 外國國際、跨國、大型及知名企業

 客戶業別多樣、產業所涉法律不同、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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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礎安律師簡歷
• 執業領域：能源法、政府採購、行政管制與法令遵循

– 承辦多起國際仲裁與爭訟案件，另就法律盡職調查之進行、
商務合約之審議與草擬等，亦有豐富經驗。

– 身為常在能源法團隊之一員，就再生能源產業之專案融資，
近年來多次在台灣指標性案件中擔任銀行團/開發商之法律
顧問，協助數個離岸風電風場及光電案場成功完成融資。

• 學歷
–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碩士 （2010）
– 政治大學法學碩士（2006）
– 東吳大學法學士（2002）

• 經歷
– 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 （2010至今）
– 司法院大法官助理 （2008-2009）



政府採購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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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採購法第7條：
本法所稱工程，指在地面上下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拆
除構造物與其所屬設備及改變自然環境之行為，包括建築、
土木、水利、環境、交通、機械、電氣、化工及其他經主管
機關認定之工程。

本法所稱財物，指各種物品（生鮮農漁產品除外）、材料、
設備、機具與其他動產、不動產、權利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
定之財物。

本法所稱勞務，指專業服務、技術服務、資訊服務、研究發
展、營運管理、維修、訓練、勞力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
勞務。

採購兼有工程、財物、勞務二種以上性質，難以認定其歸屬
者，按其性質所占預算金額比率最高者歸屬之。



規劃設計服務價金之調整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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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所簽訂的採購契約
工程會公布的「公共工程技術服務」契約範本？
沒有拘束力

工程會訂定的「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
費辦法」？
在契約約定不明時，可作為補充依據

民法第227條之2：「契約成立後，情事變更，非
當時所得預料，而依其原有效果顯失公平者，當
事人得聲請法院增、減其給付或變更其他原有之
效果。」



規劃設計服務價金之調整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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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金調整事由--技服辦法 (範本第4.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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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金調整事由-範本第15.4 & 15.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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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設計服務價金之請求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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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規定請求權時效原則上為15年。
但是：民法第127條第7款規定：「左列各款
請求權，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七、技師、
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

建築師屬於該條所謂「技師」而有短期時效之
適用？



規劃設計服務價金之請求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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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技師，係泛指從事於一切工程設計、監督之人，
非以依技師法規定取得技師證書之人為限。又建築師
之業務為：受委託人之委託，辦理建築物及其實質環
境之調查、測量、設計、監造、估價、檢查、鑑定等
各項業務，並得代委託人辦理申請建築許可、招商投
標、擬定施工契約及其他工程之接洽事項(建築師法第
16條)，自係從事工程設計、監督之人，而屬民法第
127條第7款所定技師，不因建築師法制定施行在民法
之後，即可謂民法第127條第7款所稱技師，不包括建
築師，此觀技師法亦係在民法施行後之36年10月27
日方制定公布即明。又民法第127條第7款所稱技師，
依其定義，本即包括建築師在內」(最高法院108台上
1524判決)



爭議處理方式--契約範本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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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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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與廠商因履約爭議未能達成協議者，得以下列方
式之一處理：
一、向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請調解。
二、向仲裁機構提付仲裁。

前項調解屬廠商申請者，機關不得拒絕。工程及技術
服務採購之調解，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應提出調解建
議或調解方案；其因機關不同意致調解不成立者，廠
商提付仲裁，機關不得拒絕。

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辦理調解之程序及其效力，除本
法有特別規定者外，準用民事訴訟法有關調解之規定。

履約爭議調解規則，由主管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
定後發布之。



工程會調解之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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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請求之金額判斷級距收費：2萬至100萬元

非以請求或確認金額為調解標的者：3萬元

調解費用可否請求他方(比例)負擔？



工程會調解進行與不成立的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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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程序：調解會由委員1-3人主持
成立：以委員會名義提出調解建議，雙方同意
不成立：機關不同意應先報上級核定，並以書
面說明理由
進行訴訟
提付仲裁：即便沒有仲裁協議存在(採購法

85-1II)，但要注意可能有採購契約既有仲裁
相關約定之適用



調解與時效中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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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調解可以中斷時效
民法第133條：「時效因聲請調解或提付仲裁
而中斷者，若調解之聲請經撤回、被駁回、調
解不成立或仲裁之請求經撤回、仲裁不能達成
判斷時，視為不中斷。」

解決調解不成立時效問題的方法：在調解不成
立證明書送達後的10日內起訴，視為在聲請調
解時起訴(民訴法419III)



Q&A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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